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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公告

就定期貸款可能採取之強制行動

本公告乃由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 (2)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

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公告（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公
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向借方提供本金額最高為 250,000,000港元之定期貸款。除

另有所述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定期貸款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四日到期，迄今仍未償還。自

到期日以來，貸方與借方已進行多輪磋商，尋求友好解決有關問題。然而，鑑於

概無訂立正式協議及憂慮借方之財務狀況，本公司現正積極考慮其可能對借方及

借方集團採取法律行動，包括針對借方及借方所作出之股份押記採取潛在強制行

動。

根據迄今所得資料，本公司認為定期貸款違約對本集團之財務及營運狀況並無重

大不利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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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最終採取之行動另行刊發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渡邊智彥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 (1)本公司執行董事渡邊智彥先生、倪新光先生、

鄭理先生及李巍女士； (2)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王東芝先生；及 (3)本公司獨立非執行

董事呂巍先生、凌玉章先生、王永利先生及周暉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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